附件1
	编号：
	
	
	
	
	申请类别:
	

	[bookmark: _GoBack]抚州市人才分类认定申请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民   族
	
	（照片）

	出生年月
	
	籍 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婚姻状况
	
	健康状况
	
	引进时间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专业技术
职称
	

	学历
学位
	全日制
教育
	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
	
	在职教育
	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引进方式
	刚性¨  柔性¨ 

	所属领域
	
	现从事专业技术领域
	

	学习工作
经历
	

	入选人才
项目、科研项目及其他获奖情况
	

	人才认定
主要依据（需上报相关佐证附件）
	

	申报人承诺和签名：本人承诺以上填报内容和提供的材料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承担一切责任。

签名：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


- 1 -

	认定意见

	引进单位（具体用人单位）意见
	所属地或主管单位组织（人事部门）意见

	同意申报（盖章）

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

同意认定为：

       A类¨  B类¨  C类¨  D类¨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初审部门认定意见
	审批部门认定意见

	



同意认定为：

 A类¨  B类¨  C类¨  D类¨
（盖章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 日
	

     




      
    市委人才办意见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所属领域涵盖教育、卫健、文化旅游、科研院所、市属大中专院校、国企、民营企业（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、有色金属精深加工、现代信息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绿色农林产品，其他等）、社会组织、社工及其他。
2.现从事专业技术领域参照公务员考试专业指导目录填写。

